
 
 

「2018 桃園客家桐花祭─桐花唸謠大賽」比賽辦法 

 

一、宗    旨：為強化及落實客語之推廣與傳承，以低年級學童為主要對象，期於桐花綻

放季節以客家語言結合桐花之美，以「幼兒園組」及「國小低年級組」2

組進行比賽，以本局編製客家桐花童謠為主，讓孩童藉以學習客語、了解

客家文化，進而感受本市桐花之美。 

二、指導單位：客家委員會、桃園市政府、桃園市議會 

三、主辦單位：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 

四、協辦單位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、桃園市高中小學家長會長協會 

五、比賽時間：2018 年 4 月 22 日（星期日） 

六、比賽地點：桃園市客家文化館演藝廳（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三林段 500 號） 

七、參加辦法：（一）以國小二年級以下及幼兒園學童就讀之學校報名參加。 

（二）比賽唸謠可參考本局編製之『客家桐花唸謠本及有聲 CD 光碟』，或

另使用適合之客語童謠。 

八、報名時間：2018 年 3 月 9 日(星期五)至～至 2018 年 4 月 9 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5 點

截止。（郵寄報名以郵戳為憑）。 

九、報名方式：填妥報名表以掛號郵寄、親送或電子郵件方式向【2018 桐花唸謠大賽活

動小組】報名。 

（一） 郵寄：以掛號郵寄至10646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2段91號16樓，

【2018桐花唸謠大賽活動小組收】。 

（二） 親送：10646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2 段 91 號 16 樓，或 

            32546 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三林段 500 號。 

（三） 服務電話：02-2367-0873。 

（四） 服務傳真：02-2364-9191。 

（五） 網路電子郵件：service@ccma.com.tw 

【備註】參賽報名資料送出後，請務必確認送達狀況，以確保您報名資格。 

十、參賽對象及組別： 

  （一）國小二年級以下及幼兒園學童就讀之學校組隊報名。 

  （二）組別分為 2 組： 

     1. 幼兒園組：就讀各公私立幼兒園學童。 

     2. 國小低年級組：一、二年級國小學童。 

  （三）須以單一學校報名，每人限報 1 組，不得跨組、跨校或重複報名。 

   （四）每一學校至多報名 5 隊。 

十一、參賽人數：每隊 10-15 人為原則。 

十二、比賽內容： 

      可參考本局編製之「2017 桐花唸謠本」20 首及「2016 桐花唸謠本」35 首童謠，

或另使用適合之客語童謠，比賽隊伍可自行串連各首歌謠、自由搭配桐花意象之



 
 

造型、服裝及道具…等、或自由添加動作、隊形，每隊比賽時間以 3 至 5 分鐘為

原則。 

十三、評審及評分方式：  

(一) 評審：邀請兒童語文、歌謠專業背景具公信力評審，以客觀、公正、公開之

評選方式進行。 

方式進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二) 評分方式：發音、咬字 50%、桐花創意造型 20%、手勢及舞蹈動作 15%、

團隊默契 15%，均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團隊默契 15%、均以總分定名次。 

  (三) 比賽順序：由主辦單位抽籤決定順序後另行通知，未於比賽時間出場之參賽

者，視同棄權，不得異議。 

十四、獎勵辦法： 

 

名次 名額(每組) 獎金(新台幣) 獎品 

第一名 1 隊 2 萬元 
每隊獎盃一座 

每人獎狀一幀 

第二名 1 隊 1 萬 5 千元 
每隊獎盃一座 

每人獎狀一幀 

第三名 1 隊 1 萬元 
每隊獎盃一座 

每人獎狀一幀 

第四名 1 隊 8 千元 
每隊獎盃一座 

每人獎狀一幀 

第五名 1 隊 6 千元 
每隊獎盃一座 

每人獎狀一幀 

佳作 原則取 7 隊 4 千元 
每隊獎盃一座 

每人獎狀一幀 

【備註】 

1.前三名得獎隊伍，需依主辦單位需求，於本年度主辦單位辦理之相關活動中演出。 

2.未獲上開獎項的參賽隊伍，於完成比賽後，發予 2,000 元車馬費及每人獎狀 1 幀。 

3.報名完成後，如需練習請至活動官網(http://www.tyt.989.com.tw)查詢及試聽。 

十五、頒獎： 

(一) 比賽成績於當日公布，代表之獎狀及獎盃當日領取，其他獎狀至遲於比賽結

束後 3 週內寄送，獎金以匯款或親領方式支付。 

(二) 各組第一名須視情況配合出席「2018 桃園客家桐花祭－桐花野餐派對」活

動並擔任演出(不另致酬)，上述得獎者若無正當理由，不配合出席頒獎或演

出者，主辦單位得取消得獎資格及獎金。 

 

十六、注意事項： 



 
 

    (一) 參賽作品須為自行創作，限未經發表或出版者，且無發生侵害第三人著作權

利之情事；如有抄襲、重製、侵權、誹謗、妨害風俗或違反其他法令等情形

發生，除取消入選資格、追回獎金外，參賽者應負一切相關法律責任。 

  (二) 參賽者若因報名手續不完整，且未能於主辦單位通知後 2 日內完成補正，將視

同放棄參賽資格，不得異議。 

  (三) 報名相關資料，請自留底稿，主辦單位不予退件。 

  (四) 報名參賽之隊員，應事先確認自身健康狀況許可參與本活動，若因隱瞞致疾病

發生之情事，概由當事人自行負責。 

  (五) 凡報名參加本比賽者，視為已充分瞭解本比賽規則中各條款，並同意完全遵守

本規則所述之各項規定。 

  (六)本簡章相關事項如有疑義或其他未盡事宜，主辦單位保留新增、修改、刪除及

解釋本活動辦法之權利。請隨時注意活動官網之公告，並以官網公告為準， 

  (七) 本次活動的過程本單位將全程錄影，而所有相關彩排及正式比賽的過程在參賽

隊伍簽署「著作權同意書」(附件二)後，都將有可能被運用在往後本單位製作

多媒體相關宣傳文宣的內容，參賽人員不得有議。 

  (八) 因受場地限制與比賽團隊安全，比賽期間不提供彩排及練習場所，參賽團體請

依序就座。 

  (九) 每一參賽團體在報到時都會領到領隊證、拍照證等各 1 張，比賽期間在比賽地

點懇請務必戴上相關證卡，以共同維護賽場秩序，讓賽事順利進行，避免不

必要的干擾；完成比賽後，請將相關證卡投入服務處的回收箱。 

  (十) 戴掛拍照證之專人，請依規定於指定拍照、錄影範圍內進行之，請確實配合。 

  (十一) 會場內為維持比賽程序之順暢，部分區域設有評審工作席、計時席、成績作

業席…等管制區，非經工作人員同意，請勿進入。 

  (十二) 為協助環保節能，請參賽者自備水壺或水杯。 

          (十三) 活動小組連絡電話:02-2367-0873 

      (十四) 客語服務專線：0800-800-459 

          (十五) 主辦單位保留本比賽辦法修正、更改與刪除之權利，如有未盡事宜，以活動

官網公告為準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 

「2018 桐花唸謠大賽」報名表 

「2018 桃園市桐花唸謠大賽」報名表 

參賽組別 □ 幼兒園組    □國小低年級組 

參賽隊名  

參賽人數          人 

指導老師  

歌謠名稱 
□ 2017 年版  □ 2016 年版   

NO. ______  名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電    話  

地    址  

餐    盒 葷______個    素______個（含參賽人員及指導老師） 

    參賽代表者資料 

姓 名  E-MAIL  

性 別 □男   □女 手  機  

聯絡地址  

非使用「2016、2017 桐花唸謠本」內歌謠者，請另提供歌謠內容（含文字及音樂）。 

項次 比賽參賽隊員姓名  項次 比賽參賽隊員姓名 

1   9  

2   10  

3   11  

4   12  

5   13  

6   14  

7   15  

8   16  

附件一 



 
 

 「2018 桐花唸謠大賽」 

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

      本人(團體)                      保證參賽作品 (唸謠名稱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音樂使用皆符合比賽之規定，絕未侵害他人著作權，如有不實或違反著作權法及相關規定以致引起

糾紛，本人(團體)須自負法律責任，主辦單位並得要求本人(團體)返還全部得獎獎勵。於本同意書

內容範圍內，可歸責於本人(團體)之事由，致主辦單位有所損害，本人(團體)應負賠償之責。 

    本人(團體)作品一旦入選獲獎，同意將得獎作品(包含編舞、造型)之全部著作財產權無條件授權予

主辦單位並擁有不限時間、次數及地域之利用權限，主辦單位享有例如出版各式影音、書籍、發行各

類形態媒體、網路宣傳、公開演出、公開播送、公開上映、公開傳輸等之權利，主辦單位並得再授權

第三人利用，且不需另行通知及支付報酬。以上本人(團體)絕無異議，特立此同意書。 

立 書 人(所有團員): 

序 姓   名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本人親簽 

1      

2      

3      

4      

5      

6      

7      

8      

9      

10      

11      

12      

13      

14      

15      

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   月    日 

附件二 


